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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須予披露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

委任獨立財務顧問

茲提述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18年 8月 29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

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與中交建融租賃有限公司訂立的融資租賃及商業保理框架協議下的須予

披露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除另有指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52條委任新百利融資有限公司任獨立財務顧問，以就融資租賃及

商業保理框架協議及其建議年度上限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新百利融資有限

公司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章）從事第 1類（證券交易）及第 6類（就企業融資

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

獨立財務顧問就上述事宜提供的意見函件將載於本公司將於 2018年 10月 30日或之前寄發予股

東的通函內。

承董事會命

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周長江

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

2018年 9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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